
臺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二點	

地點：台開大樓20樓圓形會議中心(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20樓)	

應出席人數：60人	

實際出席人數：49人(蕭政一、李明儒、張筱依、陳明雪、呂卓強、洪翊証、林
俊地、劉吉田、陳漢聲、周威成、吳文仁、吳宴珊、劉怡君、陳菀菁、黃致能、
廖桂芬、陳建安、吳瑞枝、呂姿頤、倪玉琪、張竤鈞、莊子賢、林素如、謝一
正、陳耀宗、賴振和、葉志遠、吳美瑤、許奇逢、陳惠端、林愛智、鍾昆霖、
張英枝、邱智偉、吳美靜、洪有全、林建安、王楠森、吳明哲、田景瑞、陳盈
伶、陳秀瑛、孫秀惠、王穗蓉、謝淑娟、鄧雨剛、莊淑芬、吳秀莉、柳惠芯)。	
委託出席人數：7人(李曉明、劉少琪、林鴻翰、莊金月、郭美慧、姚長諒、游
蕙如)。	
未出席人數：4人(蔡仁竣、徐瑋鴻、陳妍汝、鍾志鴻)。	
來賓:張李章隆總經理、李天中協理、鍾馥吉理事長。	
列席人員：洪進義、林榮宗、何孟如、楊瑾瑜、陳韋宏、林百堂、趙令勝、范

育綺、梁彩湘	
主席：吳明哲																記錄：蔡昭瑩	

壹、報告事項：	
1.理事會報告(詳附件一)	P4	
2.監事會報告(詳附件二)	P5	

貳、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追認110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	

說　明：詳（附件三）P6	

決　議：照案通過，公佈於工會網站。	

第二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追認111年度預算書。	

說　明：詳（附件四）P9	

決　議：照案通過，公佈於工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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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追認111年度工作計畫。	

說　明：詳（附件五）P11	

決　議：照案通過，公佈於工會網站。	

第四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團體協約續簽案,提請討論。	

說 　 明：工會今（111）年將與公司續簽團體協約，協商代表及簽約代表已於

去(110)年會員代表大會中選出(由整合行銷部吳明哲、中正分公司洪進

義、敦南分公司林榮宗、行政部楊瑾瑜、台南分公司范育綺、業務管

理部何孟如擔任團體協約協商代表，吳明哲為簽約代表)，並於110/10/

20及111/6/21與公司召開兩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新增條文及原條文

5、9、11、14條配合公司及外部規範修改，對照表詳如（附件六

P12）。	

決　議：照案通過，將擇期與公司續簽。	

臨時動議	

1.提案人：會員代表	

案　由：員工旅遊案，提請討論。		

說　明：目前員工旅遊若於星期五晚上住宿，無法申請補助，但星期六飯店旅	

館經常客滿，很難預訂，是否可將星期五住宿納入補助?	

決　議：轉至福委會議，提案討論。	

2.提案人：會員代表	

案　由：福委會口罩發放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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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之前福委會發放給員工的口罩，美觀又實用，是否可再發放給員工?	

決　議：福委會有再規劃新版口罩，預計年底會發放給員工。	

理	事	會	報	告(附件一)	
感謝大家踴躍出席今年的會代大會！疫情已經3年了還是存在，不過我們

也慢慢地學會了與之共存，採取在不影響正常的生活下還兼具防疫的做法，就
像今天的大會正常來舉行。但原本積極籌備的15周年慶還是被疫情打亂了步
驟，我們就等20周年再來擴大舉辦了。	
在與疫情共存的政策下，同仁確診案例直線上升，工會在這過程中扮演著

監督公司的角色。所幸我們的主管與人資單位，都盡心盡力的關懷照顧同仁，
同仁的權益福利也都優於政府的規定，使得工會在這一波疫情中，創下會員零
投訴的紀錄，或許這也是工會存在的制衡力量，當然也感謝辛苦服務同仁的人
資同事。	
雖然疫情嚴峻，不過勞資協商會議都還是正常舉行，在全體工會幹部的努

力奉獻下，我們跟公司的溝通管道暢通，也藉此向公司提出很多改善事項，甚
至在金管會的座談會中，反映對證券從業人員不合理的擾民機制，最後讓困擾
獲得改善。	
在此簡單向大家報告去年工會主要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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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0年會務報告：	

1.爭取到「旅遊補助金專案」2000元，補助資格區分為「工會會員」與「非
工會會員」，也落實了「禁止搭便車條款」。	
2.疫情期間，與金控工會、銀行工會共同爭取到疫苗險、有薪疫苗接種假。	
3.工會成立15周年，五一勞動節發送全體會員1200元禮品。	
4.在公司舉辦的新員訓練中跟新進同仁介紹工會，入會踴躍！會員人數創
史上新高，至110年底已超過1900人。	
5.工會資產除了訴訟基金500萬元以外，持有永豐金控股票也超過1100張，
目前仍持續投資永豐金控，讓會員在獲得工會保障外，還享有投資收
益。	

二、111年工作計畫報告：	

1.定期召開勞資會議，爭取加薪等會員關心議題，持續與資方進行溝通協
商。	
2.團體協約已屆期，並研擬出續簽的增修條文，與資方召開協商會議，將
於年底前續簽。	
3.配合福委會舉辦各項運動競賽、旅遊活動，讓會員能適時紓緩壓力，兼
顧工作與身心健康。	
4.不定期宣導會員入會、舉辦勞工教育、培育工會幹部。	
5.參加金管會的勞資座談會，持續反映證券從業人員的心聲。	
過去一年是證券業最繁榮的一年，大家努力地賺錢，公司獲利也創歷史新

高，工會再度呼籲會員，趁此榮景，把工作跟休假做一個適當的安排，有加班
就申請加班費，把制度建立起來。最後，如果您有意見反應或需要工會協助之
處，請向工會幹部提出，工會將竭誠為您服務！希望全體會員繼續支持工會！
工會的力量來自於會員的團結，會員的支持是工會最強的後盾，也懇請您協助
尚未加入工會的同仁，儘速完成入會！感謝大家！	

理事長	吳明哲	暨全體理事	
中	華	民	國	一一一	年	九	月十六	日	

監	事	審	查	報	告(附件二)	

依據本工會章程第25條之監事會職權，就監察業務提出報告如下：	

一、截至111年8月份止，入會人數為1,950人，佔全體員工人數之82％。	

　　請持續加強宣導會員應依本工會章程第35條之規定繳納會費。	

　　110年12月底之銀行活存帳戶結餘為1,007,207元。	

　 　111年1月份會費收入為426,918元，利息收入為3,838元；111年1月份銀行帳

本支出為552,774元，銀行活存帳戶結餘為885,189元，定存6筆共850萬元。

所有支出之各項單據憑證均經所有監事查核完竣，認尚無不符。	

二、110年公司應工會要求，針對符合條件者發放旅遊補助金2000元、提供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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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薪疫苗接種假及防疫險，值得稱頌，敬請工會續向公司協商物價調薪、

加薪、升等、績效考核、禁止搭便車等議題，對於公司尚未回應或未達工

會要求之議題，也請工會幹部持續向公司協商。	

三、考核本工會會務人員蔡昭瑩小姐，該員對於工作內容有其專業知識，工作

精神亦相當敬業，堪稱稱職之專職會務人員。	

　　敬請　鑒察	

　　　　此上	

本工會第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監事會召集人　何	孟	如	

　　　　　　　　　　　　　　　　　監　　　　事　趙	令	勝	

　　　　　　　　　　　　　　　　　監　　　　事　田	景	瑞	

中	華	民	國　一一一　年　　九　　月　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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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110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	(附件三)	

歲入部份

科　　　　　　目 收　　	入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110預	算	數 110	決	算	數 差異數

1 經費總收入 8,309,000 9,213,354	 (904,354)

1 　　會費收入 4,054,000 4,460,784	 (406,784)

1 　　　　入會費 204,000 344,259	 (140,259)

2 　　　　經常會費 3,850,000 4,116,525	 (266,525)

2 　　其他收入 700,000 759,848	 (59,848)

1 　　　　股利收入 700,000 759,848	 (59,848)

3 　　利息 55,000 56,351	 (1,351)

1 　　　　利息收入 55,000 56,351	 (1,351)

4 　　累計結餘 3,500,000 3,936,371	 (436,371)

1 　　　	109年度結存 3,500,000 3,936,371	 (436,371)

歲出部分

款 項 目 名　　　稱 110預	算	數 110	決	算	數 差異數

1 經費總支出 8,309,000 9,213,354	 (904,354)

1 　　	人事費 757,000 720,001	 36,999	

1 　　　　	薪資 520,000 461,256	 58,744	

2 　　　　	獎金 120,000 155,078	 (35,078)

3 　　　　	保險費 70,000 67,295	 2,705	

4 　　　　	退休準備金 35,000 28,872	 6,128	

5 　　　　	福利事項 12,000 7,500	 4,500	

2 　　　	辦公費 285,000 117,332	 167,668	

1 　　　　文具紙張費 12,000 2,560	 9,440	

2 　　　　郵電費 8,000 2,848	 5,152	

3 　　　　印刷費 20,000 12,900	 7,100	

4 　　　　差旅費 200,000 87,107	 112,893	

5 　　　　電話費 25,000 11,917	 13,083	

6 　　　　其他 20,000 0	 20,000	

3 　　	購置費 55,000 13,190	 41,810	

1 　　　　辦公設備費 50,000 13,190	 3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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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備維護費 5,000 0	 5,000	

4 　　	特別費 100,000 32,600	 67,400	

1 　　　　公關費 100,000 32,600	 67,400	

5 　　事業費 3,792,000 2,996,396	 795,604	

1 　　　　會員代表大會 300,000 156,068	 143,932	

2 　　　　理監事會議費 200,000 89,828	 110,172	

3 　　　　組訓教育費 300,000 0	 300,000	

4 　　　　勞動節禮品費 2,100,000 2,155,200	 (55,200)

5 　　　　婚喪慰問金 320,000 262,100	 57,900	

6 　　　　金控工會會費 252,000 254,160	 (2,160)

7 　　　　網站維護費 120,000 68,040	 51,960	

8 　　　　動員活動費 100,000 11,000	 89,000	

9 　　　　雜費 100,000 0	 100,000	

6 　　長期投資 800,000 815,455	 (15,455)

1 　　　　長期投資 800,000 815,455	 (15,455)

7 　　　預備金 2,520,000 4,518,380	 (1,998,380)

1 　　　　預備金 2,520,000 4,518,380	 (1,99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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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資產負債表-總帳科目(報告式)　製表日期：111/01/25

終止月份：110/12/31

科　　　目　　　名　　　稱 小　　計 合計 總計

資產：

　流動資產

1110　000 零用金 11,173

1112　000 銀行存款 1,007,207

1113　000 銀行定存 8,500,000

　流動資產　　合計 9,518,380

基金及長期投資

1200　000 基金-訴訟 -5,000,000

1300　000 長期投資 10,286,446

基金及長期投資合計 5,286,446

　資產　　合計 14,804,826

負債

　流動負債　合計 0

負債　合計 0

業主權益

　　　　保留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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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損益表─總帳科目	

3217　000 前期損益 13,407,362

3218　000 本期損益 1,397,464

　保留盈餘　合計 14,804,826

業主權益　合計 14,804,826

負債	及	業主權益	總計 14,804,826

　　　　　　　日期110/01/01至110/12/31 　　　　製表日期:111/01/25

　　　　	頁次:　　	1	of　1

科　　目　　　名　　	稱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佔營收百分比

收入 　 　 　 　 　

　經費總收入

4101 入會費收入 344,259 7.72%

4102 經常會費收入 4,116,525 92.28%

　銷貨淨額 4,460,784 100.00%

營業收入合計 4,460,784 100.00%

費用 　 　 　 　 　

　辦公費用

6212 文具紙張 2,560 0.06%

6213 差旅費 87,107 1.95%

6215 郵電費 2,848 0.06%

6220 電話費 11,917 0.27%

6235 印刷費 12,900 0.29%

6236 辦公設備費 13,190 0.30%

130,522 2.93%

　人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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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附件四)	

6210 薪資費用 461,256 10.34%

6233 獎金 155,078 3.48%

6228 職工福利 7,500 0.17%

6219 保險費 67,295 1.51%

6234 退休準備金 28,872 0.65%

720,001 16.15%

	特別費

6238 公關費	 32,600 0.73%

32,600 0.73%

	事業費

6239 會員代表大會 156,068 3.50%

6245 網站維護費用 68,040 1.53%

6246 動員活動費 11,000 0.25%

6226 婚喪慰問金 262,100 5.88%

6240 理監事會議費 89,828 2.01%

6251 勞動節禮品費 2,155,200 48.31%

6252 金控工會會費 254,160 5.70%

2,996,396 67.18%

營業費用　合計 3,879,519 86.99%

營業淨利(損) 581,265 13.01%

營業外收支 　 　 　 　 　

　營業外收益

7101 利息收入 56,351 1.26%

7107 股票股利 759,848 17.03%

　營業外收入合計 816,199 18.29%

　營業外支出

　營業外支出合計 0 0.00%

　營業外收支合計 816,199 18.29%

稅前淨利(損) 1,397,464 31.30%

稅前淨利(損) 1,397,464 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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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部份

科　　　　　　目 收　　	入　　	數

款項目 名　　　稱 預	算	數 備　　　　　　　　　	註

1 經費總收入 9,271,000	

1 　　會費收入 4,216,000	

1 　　　　入會費 216,000	 1200元*180人

2 　　　　經常會費 4,000,000	

2 　　其他收入 1,000,000	

1 　　　　股利收入 800,000	

2 　　　　團協簽約獎勵金 200,000	

3 　　利息 55,000	

1 　　　　利息收入 55,000	

4 　　累計結餘 4,000,000	

1 　　　	110年度結存 4,000,000	

歲出部分

款項目 名　　　稱 預　算　
數 備　　　　　　　　　	註

1 經費總支出 9,271,000	

1 　　	人事費 757,000	

1 　　　　	薪資 520,000	 含加班費一個月

2 　　　　	獎金 120,000	 三節獎金

3 　　　　	保險費 70,000	

4 　　　　	退休準備金 35,000	

5 　　　　	福利事項 12,000	 旅遊補助、生日禮金等

2 　　	辦公費 335,000	

1 　　　　文具紙張費 12,000	 各類紙張、日用文具

2 　　　　郵電費 8,000	 公文寄發

3 　　　　印刷費 20,000	 信封、信紙、名片、會議資料等印製

4 　　　　差旅費 250,000	 出差旅費及交通費

5 　　　　電話費 25,000	 辦公室電話費

6 　　　　其他 20,000	

3 　　	購置費 55,000	

1 　　　　辦公設備費 50,000	 購置辦公設備及其他設備

2 　　　　設備維護費 5,000	 設備維護零件更換

4 　　	特別費 100,000	 　

1 　　　　公關費 100,000	 賀儀、奠儀、花籃、花圈、捐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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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業費 3,670,800	

1 　　　　會員代表大會 300,000	 會員代表差旅費、餐費、場地費

2 　　　　理監事會議費 200,000	 理監事差旅費、及雜項支出

3 　　　　組訓教育費 300,000	 會員代表差旅費、餐費、場地費、講師費

4 　　　　勞動節禮品費 1,950,000	 1950人*1000元

5 　　　　婚喪慰問金 320,000	 會員慶弔慰祝費

6 　　　　金控工會會費 280,800	 1950人*12元*12個月

7 　　　　網站維護費 120,000	 網站功能及網頁更新、網站託管

8 　　　　動員活動費 100,000	

9 　　　　雜費 100,000	

6 　　長期投資 800,000	 至110年度累計現金結餘*60%為上限

1 　　　　長期投資 800,000	

7 　　預備金 3,553,200	

1 　　　　預備金 3,553,200	 非前項科目之必要性支出經理事會決議通過動支

-  -12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111-110年度歲入、歲出預算對照表	
歲入部份

科　　　　　　目 收　　	入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111預	算	數 110預	算	數 差異數

1 經費總收入 9,271,000 8,309,000	 962,000	

1 　　會費收入 4,216,000 4,054,000	 162,000	

1 　　　　入會費 216,000 204,000	 12,000	

2 　　　　經常會費 4,000,000 3,850,000	 150,000	

2 　　其他收入 1,000,000 700,000	 300,000	

1 　　　　股利收入 800,000 700,000	 100,000	

2 　　　　團協簽約獎勵金 200,000 0	 200,000	

3 　　利息 55,000 55,000	 0	

1 　　　　利息收入 55,000 55,000	 0	

4 　　累計結餘 4,000,000 3,500,000	 500,000	

1 　　　	110年度結存 4,000,000 4,000,000	

歲出部分

款 項 目 名　　　稱 111預	算	數 110預	算	數 差異數

1 經費總支出 9,271,000 8,309,000	 962,000	

1 　　	人事費 757,000 757,000	 0	

1 　　　　	薪資 520,000 520,000	 0	

2 　　　　	獎金 120,000 120,000	 0	

3 　　　　	保險費 70,000 70,000	 0	

4 　　　　	退休準備金 35,000 35,000	 0	

5 　　　　	福利事項 12,000 12,000	 0	

2 　　	辦公費 335,000 285,000	 50,000	

1 　　　　文具紙張費 12,000 12,000	 0	

2 　　　　郵電費 8,000 8,000	 0	

3 　　　　印刷費 20,000 20,000	 0	

4 　　　　差旅費 250,000 200,000	 50,000	

5 　　　　電話費 25,000 25,000	 0	

6 　　　　其他 20,000 20,000	 0	

3 　　	購置費 55,000 55,000	 0	

1 　　　　辦公設備費 50,000 50,000	 0	

2 　　　　設備維護費 5,000 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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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工作計畫(附件五)	

4 　　	特別費 100,000 100,000	 0	

1 　　　　公關費 100,000 100,000	 0	

5 　　事業費 3,670,800 3,792,000	 (121,200)

1 　　　　會員代表大會 300,000 300,000	 0	

2 　　　　理監事會議費 200,000 200,000	 0	

3 　　　　組訓教育費 300,000 300,000	 0	

4 　　　　勞動節禮品費 1,950,000 2,100,000	 (150,000)

5 　　　　婚喪慰問金 320,000 320,000	 0	

6 　　　　金控工會會費 280,800 252,000	 28,800	

7 　　　　網站維護費 120,000 120,000	 0	

8 　　　　動員活動費 100,000 100,000	 0	

9 　　　　雜費 100,000 100,000	 0	

6 　　長期投資 800,000 800,000	 0	

1 　　　　長期投資 800,000 800,000	 0	

7 　　預備金 3,553,200 2,520,000	 1,033,200	

1 　　　　預備金 3,553,200 2,520,000	 1,033,200	

年度重點工作

爭取年度加薪

達成入會率100%目標

續簽團體協約

定期召開勞資協商會議

配合友會參與各項勞動法規立（修）法工作

舉辦勞工教育及座談

年度例行工作

配合永豐金控工會運作事宜

配合會員訴求提勞資會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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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以及理監事會議決議之各項行動方案

協助福委會舉辦各項競技活動

不定期發佈會訊

網站維護、更新

配合友會之各項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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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團體協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六)	

條　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協約適用對象為甲方、乙

方及具有乙方會員資格之甲

方臺灣地區僱用員工。

無異動

第二條 甲方與乙方及乙方會員間之

勞動關係、勞動條件，依本

協約辦理。本協約未規定

者，依相關法令及甲方工作

規則或勞動契約辦理。

無異動

第三條 甲方欲雇用外籍勞工於國內

工作者，除特殊專業需要及

專業經理人外，須與乙方議

定後辦理，不得妨害乙方會

員之工作權益。

無異動

第四條 除季節性、臨時性工作外，

甲方將業務委外包予非永豐

金控其他子公司之公司時，

須與乙方議定後辦理，且甲

方不得以此理由，資遣乙方

會員。

無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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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為營造友善職場及平衡乙方

會員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責

任，於當年度乙方會員個人

家庭照顧假(不支薪)與特別休

假均休畢，且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經專案簽核方式報准

後，乙方會員得申請有薪家

庭照顧假(支薪)；請假日數全

年度以五日為限。

1.增列為團體協約

條文第五條，試

行三年後評估效

益。	

2.後續條文依序遞

延。	

3.本協約續約完成

後，由人力資源

部訂定相關請假

規範後公告實

施。	

4 .公告後的次年

度，列入每年

Q 1勞資會議追

蹤事項。

第六條 會員輪調應基於公司業務發

展需要，非以懲罰為目的，

並應安排新職務所需之業務

課程，予以妥善訓練，且應

依下列六原則辦理。	

1.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	

2.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3.對員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

未做不利之變更。	

4.調動後之工作性質為員工體

能及技術所能勝任。	

5.調動後之工作應在合理通勤

範圍內。(註：未超過20公

里)	

6.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

益。	

自本協約成立生效日起，乙

方會員如係配合公司政策，

屬非自願性調整職務，無法

勝任時，得向乙方提出申

訴，乙方得要求甲方於十五

日內協商。

(第五條)	

會員輪調應基於公司業務發

展需要，非以懲罰為目的，

並應安排新職務所需之業務

課程，予以妥善訓練，且應

依下列五原則辦理。	

1.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	

2.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3.對員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

未做不利之變更。	

4.調動後之工作性質為員工體

能及技術所能勝任。	

5.調動後之工作應在合理通勤

範圍內。(註：未超過20公

里)	

自本協約成立生效日起，乙

方會員如係配合公司政策，

屬非自願性調整職務，無法

勝任時，得向乙方提出申

訴，乙方得要求甲方於十五

日內協商。

1 .因應勞基法第

10-1條修正。	

2.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條　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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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甲方外派乙方會員至海外工

作，應事先經當事人同意，

且其薪資待遇不得低於本國

標準。

(第六條)	

甲方外派乙方會員至海外工

作，應事先經當事人同意，

且其薪資待遇不得低於本國

標準。

新增第五條文後續

條文依序遞延。

第八條 乙方會員接受甲方邀約至海

外工作，若其任職之公司係

由甲方轉投資而非子公司

時，須結清所有年資，其標

準依勞基法退休金計算規定

及勞工退休條例定之，惟當

事人不同意結清所有年資時

依雙方約定辦理。

(第七條)	

乙方會員接受甲方邀約至海

外工作，若其任職之公司係

由甲方轉投資而非子公司

時，須結清所有年資，其標

準依勞基法退休金計算規定

及勞工退休條例定之，惟當

事人不同意結清所有年資時

依雙方約定辦理。

新增第五條文後續

條文依序遞延。

第九條 甲方因業務發生重大損失，

致公司年度虧損，欲裁減台

灣地區乙方會員時，資遣對

象及資遣標準須事先與乙方

協商，經同意後辦理之。

(第八條)	

甲方因業務發生重大損失，

致公司年度虧損，欲裁減台

灣地區乙方會員時，資遣對

象及資遣標準須事先與乙方

協商，經同意後辦理之。

新增第五條文後續

條文依序遞延。

第十條	 甲方有改組、轉讓、合併、

分割、股份轉換、收購等情

事致實質經營權發生變動，

乙方會員應全數留用，工作

條件不變；如欲變更現狀，

新舊雇主應與乙方進行協

商，簽定受僱人權益保障協

議書，並於實質經營權移轉

日起一年內擇期辦理優惠離

職、退休專案，相關條件、

標準與乙方協商，經同意後

辦理。	

本協約應依金融機構合併法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列入合併或讓售契約書。

(第九條)	

甲方有改組、轉讓、合併、

分割、股份轉換、收購等情

事致實質經營權發生變動，

乙方會員應全數留用，工作

條件不變；如欲變更現狀，

新舊雇主應與乙方進行協

商，簽定受僱人權益保障協

議書，並於實質經營權移轉

日起一年內擇期辦理優惠離

職、退休專案，相關條件、

標準與乙方協商，經同意後

辦理。	

本協約應依金融機構合併法

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列入合併或讓售契約書。

1.金融機構合併法

自民國89年公布

後，於民國104

年修正，原法第

十六條修正為第

十二條，爰配合

修正本協約之依

據。	

2.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條　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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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條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爲便於
乙方處理會務，新雇主應續

提供適當處所及設備並協助

代扣會員應繳款項，並同意

理事長全日駐會辦理會務。

(第十條)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爲便於
乙方處理會務，新雇主應續

提供適當處所及設備並協助

代扣會員應繳款項，並同意

理事長全日駐會辦理會務。

新增第五條文後續

條文依序遞延。

第 十 二

條	

乙方會員因公涉訟時，甲方

應主動派員並延聘律師給予

必要之協助，不論訴訟勝

負，其訴訟費用及相關支出

應由甲方負擔。惟如有故

意、重大過失等可歸責於乙

方情事者，不在此限。	

甲方為照顧乙方會員非因公

導致之訴訟緊急需求，甲方

應訂定「交通事故急難救助

補助準則」，協助乙方會員

法律顧問費用之輔助相關事

宜。

(第十一條)	

乙方會員因公涉訟時，甲方

應主動派員並延聘律師給予

必要之協助，不論訴訟勝

負，其訴訟費用及相關支出

應由甲方負擔。惟如有故

意、重大過失等可歸責於乙

方情事者，不在此限。	

甲方為照顧乙方會員非因公

導致之訴訟緊急需求，甲方

應訂定「急難救助訴訟補助

規則」，協助乙方會員法律

顧問費用之輔助相關事宜。

1.修改規則名稱	

　「交通事故急難

救助補助準則」	

2.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第 十 三

條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新雇主

欲變更乙方會員之工作條

件，須事先與乙方協商，經

乙方同意後變更之。

(第十二條)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新雇主

欲變更乙方會員之工作條

件，須事先與乙方協商，經

乙方同意後變更之。

新增第五條文後續

條文依序遞延。

第 十 四

條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新雇主

因業務緊縮或其他原因，有

裁減乙方會員必要時，其裁

減對象與資遣條件應事先與

乙方協商，經乙方同意後辦

理之。

(第十三條)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新雇主

因業務緊縮或其他原因，有

裁減乙方會員必要時，其裁

減對象與資遣條件應事先與

乙方協商，經乙方同意後辦

理之。

新增第五條文後續

條文依序遞延。

第 十 五

條

代表甲方行使管理權之人有

違反相關勞動法令致主管機

關裁罰公司者，人事單位應

彙整資料，報請總經理主持

之主管會議討論相關人員責

任及處置，依會議決議移送

甲方人事評議委員會。

(第十四條)	

代表甲方行使管理權之人有

違反相關勞動法令致主管機

關裁罰公司者，人事單位應

彙整資料，報請總經理主持

之主管會議討論相關人員責

任及處置，依會議決議移送

甲方獎懲委員會。

1.修改委員會名稱	

人事評議委員會	

2.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條　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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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條

甲乙雙方在本協約上之權利

義務，因團體之合併或分

立，移轉於因合併或分立而

成立之團體。甲乙一方團體

解散時，其團體所屬會員之

權利義務，不因其團體之解

散而變更。

(第十五條)	

甲乙雙方在本協約上之權利

義務，因團體之合併或分

立，移轉於因合併或分立而

成立之團體。甲乙一方團體

解散時，其團體所屬會員之

權利義務，不因其團體之解

散而變更。

1.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延。

第 十 七

條	

甲方不得以乙方會員從事工

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為理

由，而為拒絕僱用、解僱或

其他不利之待遇。

(第十六條)	

甲方不得以乙方會員從事工

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為理

由，而為拒絕僱用、解僱或

其他不利之待遇。

1.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延。

第 十 八

條

乙方會員從事工會活動原則

上應於工作時間外為之，但

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應向

甲方申請公假：	

(一)代表乙方出席會員代表大

會及工會理、監事會。	

(二)代表乙方與甲方進行團體

交涉、勞資會議及其他

協商會議。	

(三)代表乙方參加政府機關或

上級工會所主辦與勞工

事務有關之會議及訓

練。	

(四)代表乙方參加政府機關或

上級工會所主辦之優秀

工會幹部獲獎者，出國

考察。惟每年以申請2人

次，每次 3天(含 )為上

限。

(第十七條)	

乙方會員從事工會活動原則

上應於工作時間外為之，但

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應向

甲方申請公假：	

(一)代表乙方出席會員代表大

會及工會理、監事會。	

(二)代表乙方與甲方進行團體

交涉、勞資會議及其他

協商會議。	

(三)代表乙方參加政府機關或

上級工會所主辦與勞工

事務有關之會議及訓

練。	

(四)代表乙方參加政府機關或

上級工會所主辦之優秀

工會幹部獲獎者，出國

考察。惟每年以申請2人

次，每次 3天(含 )為上

限。

1.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延。

第 十 九

條

乙方有下列各種情形之一

者，應於十五日內通知甲

方：	

(一)加入其他工會團體或自其

他工會團體退出。	

(二)工會組織或章程之變更。	

(三)工會幹部的選任及解任。

(第十八)條	

乙方有下列各種情形之一

者，應於十五日內通知甲

方：	

(一)加入其他工會團體或自其

他工會團體退出。	

(二)工會組織或章程之變更。	

(三)工會幹部的選任及解任。

1.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條　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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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條

甲方及乙方為使勞資關係和

諧起見，應設置勞資會議，

並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之規

定辦理。

(第十九條)	

甲方及乙方為使勞資關係和

諧起見，應設置勞資會議，

並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之規

定辦理。

1.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第 二 十

一條

甲方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對

應加入乙方而未加入之員

工，就本團體協約所約定之

勞動條件進行調整。

(第二十條)	

甲方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對

應加入乙方而未加入之員

工，就本團體協約所約定之

勞動條件進行調整。

1.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第 二 十

二條

甲方同意每月自乙方會員工

資中代扣工會會費，轉交乙

方。

(第二十一條)	

甲方同意每月自乙方會員工

資中代扣工會會費，轉交乙

方。

1.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第 二 十

三條

本協約有效期間為三年，期

滿前三個月應由雙方會商續

約或另訂新約，新約未生效

前，原協約繼續有效。

(第二十二條)	

本協約有效期間為三年，期

滿前三個月應由雙方會商續

約或另訂新約，新約未生效

前，原協約繼續有效。

1.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第 二 十

四條

本協約得經雙方同意後以書

面修訂之。

(第二十三條)	

本協約得經雙方同意後以書

面修訂之。

1.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第 二 十

五條

本協約經甲乙雙方同意後分

別推派代表簽訂，並自報請

主管機關認可之翌日生效，

其修訂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協約經甲乙雙方同意後分

別推派代表簽訂，並自報請

主管機關認可之翌日生效，

其修訂時亦同。

1.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第 二 十

六條

本協約一式三份，除ㄧ份陳

報主管機關外，甲乙雙方各

執一份為憑。	

(第二十五條)	

本協約一式三份，除ㄧ份陳

報主管機關外，甲乙雙方各

執一份為憑。

1.新增第五條文後

續條文依序遞

延。

條　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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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證券團體協約(草案)	

立協約人：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臺北市永豐金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以下簡稱乙方），爲因應金融環境變化，兼顧經營權與
工作權之保障，以促進勞資和諧，特訂定本協約以資遵守。	

第一條：	

本協約適用對象為甲方、乙方及具有乙方會員資格之甲方臺灣地區僱用員工。	

第二條：	

甲方與乙方及乙方會員間之勞動關係、勞動條件，依本協約辦理。本協約未規

定者，依相關法令及甲方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辦理。	

第三條：	

甲方欲雇用外籍勞工於國內工作者，除特殊專業需要及專業經理人外，須與乙

方議定後辦理，不得妨害乙方會員之工作權益。	

第四條：	

除季節性、臨時性工作外，甲方將業務委外包予非永豐金控其他子公司之公司

時，須與乙方議定後辦理，且甲方不得以此理由，資遣乙方會員。	

第五條：	

為營造友善職場及平衡乙方會員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於當年度乙方會員

個人家庭照顧假(不支薪)與特別休假均休畢，且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專案簽核

方式報准後，乙方會員得申請有薪家庭照顧假(支薪)；請假日數全年度以五日

為限。	

第六條：	

會員輪調應基於公司業務發展需要，非以懲罰為目的，並應安排新職務所需之

業務課程，予以妥善訓練，且應依下列六原則辦理。	

(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	

(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三)對員工薪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做不利之變更。	

(四)調動後之工作性質為員工體能及技術所能勝任。	

(五)調動後之工作應在合理通勤範圍內。(註：未超過20公里)	。	

(六)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自本協約成立生效日起，乙方會員如係配合公司政策，屬非自願性調整職務，

無法勝任時，得向乙方提出申訴，乙方得要求甲方於十五日內協商。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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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外派乙方會員至海外工作，應事先經當事人同意，且其薪資待遇不得低於

本國標準。	

第八條：	

乙方會員接受甲方邀約至海外工作，若其任職之公司係由甲方轉投資而非子公

司時，須結清所有年資，其標準依勞基法退休金計算規定及勞工退休條例定

之，惟當事人不同意結清所有年資時依雙方約定辦理。	

第九條：	

甲方因業務發生重大損失，致公司年度虧損，欲裁減台灣地區乙方會員時，資

遣對象及資遣標準須事先與乙方協商，經同意後辦理之。	

第十條：	

甲方有改組、轉讓、合併、分割、股份轉換、收購等情事致實質經營權發生變

動，乙方會員應全數留用，工作條件不變；如欲變更現狀，新舊雇主應與乙方

進行協商，簽定受僱人權益保障協議書，並於實質經營權移轉日起一年內擇期

辦理優惠離職、退休專案，相關條件、標準與乙方協商，經同意後辦理。	

本協約應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列入合併或讓售契約

書。	

第十一條：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爲便於乙方處理會務，新雇主應續提供適當處所及設備並
協助代扣會員應繳款項，並同意理事長全日駐會辦理會務。	

第十二條	

乙方會員因公涉訟時，甲方應主動派員並延聘律師給予必要之協助，不論訴訟

勝負，其訴訟費用及相關支出應由甲方負擔。惟如有故意、重大過失等可歸責

於乙方情事者，不在此限。	

甲方為照顧乙方會員非因公導致之訴訟緊急需求，甲方應訂定「交通事故急難

救助補助準則」，協助乙方會員法律顧問費用之輔助相關事宜。	

第十三條：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新雇主欲變更乙方會員之工作條件，須事先與乙方協商，

經乙方同意後變更之。	

第十四條：	

實質經營權移轉後，新雇主因業務緊縮或其他原因，有裁減乙方會員必要時，

其裁減對象與資遣條件應事先與乙方協商，經乙方同意後辦理之。	

第十五條：	

代表甲方行使管理權之人有違反相關勞動法令致主管機關裁罰公司者，人事單

位應彙整資料，報請總經理主持之主管會議討論相關人員責任及處置，依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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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移送甲方人事評議委員會。	

第十六條：	

甲乙雙方在本協約上之權利義務，因團體之合併或分立，移轉於因合併或分立

而成立之團體。甲乙一方團體解散時，其團體所屬會員之權利義務，不因其團

體之解散而變更。	

第十七條：	

甲方不得以乙方會員從事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為理由，而為拒絕僱用、解

僱或其他不利之待遇。	

第十八條：	

乙方會員從事工會活動原則上應於工作時間外為之，但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

應向甲方申請公假：	

(一)代表乙方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及工會理、監事會。	

(二)代表乙方與甲方進行團體交涉、勞資會議及其他協商會議。	

(三)代表乙方參加政府機關或上級工會所主辦與勞工事務有關之會議及訓練。	

(四)代表乙方參加政府機關或上級工會所主辦之優秀工會幹部獲獎者，出國考

察。惟每年以申請2人次，每次3天(含)為上限。 

第十九條： 

乙方有下列各種情形之一者，應於十五日內通知甲方： 

(一)加入其他工會團體或自其他工會團體退出。	

(二)工會組織或章程之變更。　		

(三)工會幹部的選任及解任。	

第二十條： 

甲方及乙方為使勞資關係和諧起見，應設置勞資會議，並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甲方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對應加入乙方而未加入之員工，就本團體協約所約定

之勞動條件進行調整。	

第二十二條： 

甲方同意每月自乙方會員工資中代扣工會會費，轉交乙方。 

第二十三條： 

本協約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前三個月應由雙方會商續約或另訂新約，新約未

生效前，原協約繼續有效。 

第二十四條： 

本協約得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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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本協約經甲乙雙方同意後分別推派代表簽訂，並自報請主管機關認可之翌日生

效，其修訂時亦同。 

第二十六條： 

本協約一式三份，除ㄧ份陳報主管機關外，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協約人：	

甲　方：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乙　方：臺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一一一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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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章程	
中華民國95年7月28日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96年2月3日第一次修正	

第一屆第一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98年6月20日第二次修正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100年7月16日第三次修正	

第二屆第一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3月15日第四次修正	

第三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104年3月14日第五次修正	

第三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107年3月10日第六次修正	

第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110年9月11日第七次修正	

第五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章程依據工會法、工會法施行細則、人民團體法暨相關法令訂定

之。	

第	二	條 　 本會定名為台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簡稱永豐金

證券企業工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三	條 　 本會以保障會員權益，增進會員知能，開展服務事項，加強勞資合

作關係，以臻勞資生命共同體之境界，並提昇會員生活之意境，進

而協助政府推行政令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會以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員工為組織範圍，會址設於台

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22樓。	

第二章　任　　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關於會員權益之保障及增進事項。	

二、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三、關於勞動條件之促進改善及勞資會議之參與事項。	

四、關於工會或會員間糾紛事件之調處事項。	

五、關於勞動法規之研究、建議及有關勞工之聯繫與合作事項。	

六、會員康樂活動、醫療衛生、互助合作及服務事項之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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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關改善勞動條件及會員福利之促進。	

八、關於勞工法規制定及修改廢止事項之建議。	

九、勞資爭議或會員糾紛事件之調處。

十、協助會員或勞工有關勞動事件法所定勞動事件之處理及相關事

項。	

十一、合於第三條宗旨應辦事項。	

十二、依其他法令規定應辦事項。	

第三章　會員及會友	

第	六	條 　 凡本會組織範圍內，受僱於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員工，除

代表資方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外，均應加入本會為會員。	

　　　　　會員因升遷或調任致不具本會會員資格者，自報到接任起，即變更

為會友。	

第	七	條　會員有按時繳納會費，遵守本會章程及履行本會決議案之義務。	

第	八	條　會員應繳之入會費及經常會費由員工薪資中代為扣除後繳交本會。	

第	九	條　會員有下列情形者，得予退會：	

一、被解僱者。	

二、離職者。	

三、死亡者。	

四、經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除名者。	

五、其他經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者，但其程序應比照除名辦

理。	

第	十	條　會員有發言、表決、選舉、被選舉、罷免及其他應享之權利。	

第十一條　會員如有違反本會章程及決議，團體協約或其他不法情事，致妨害

團體信譽，經監事會查明屬實者，得經理事會決議視情節輕重，分

別給予警告、罰款、停權、除名等處分。惟除名處分應經會員代表

大會過半數以上會員代表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執行

之，除名後欲重新入會亦同。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常務理事、

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之警告、解任及停權或除名處分，亦適用。	

第四章　組　　織	

第十二條　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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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行其職權。會員代表之選舉辦法授權理事會依相關法令訂之。自

第三屆起，會員代表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之。	

第十三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候補理事五人；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由

會員代表就會員中，年滿二十歲者選任之，選舉辦法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會從第三屆起，理事、監事，其任期一屆四年，連選得連任，

理、監事遇有缺額者由候補理、監事依序遞補；遞補後如其缺額仍

達三分之一以上者，應就缺額部份補選，惟其任期均以補足原任

理、監事之任期為限。	

第十五條　本會理事組織理事會，互推常務理事五人，處理日常會務。常務理

事組織常務理事會，互選一位為理事長，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長

綜理日常事務。	

第十六條　理事會得視實際需要設組訓、總務、公關、福利、法規等部門，分

掌日常會務工作。	

第十七條 　 本會監事組成監事會，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執行監事會決

議，並列席理事會。	

第十八條　本會會務工作管理悉依「工會會務工作人員管理辦法」辦理之。	

第十九條　本會理、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條　本會視業務需要得設置各種委員會，必要時並得聘請顧問若干人。	

第五章　職　　權	

第廿一條　本會會員代表職權如下：	

一、本會章程及有關規章之通過及修改。	

二、理事、監事、常務理事、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之選任解任及

停權之規定。	

三、代表本會參與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	

四、團體協約、勞資會議及集體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	

五、會員榮譽授與及停權或除名事件之規定。	

六、審核本會之經費、收支、預算、決算。	

七、基金之設立，管理及處分。	

八、工會之合併、分立與其他工會聯合或參加其他勞工團體組織之

議決。	

九、本會之解散及賸餘財產之處理。	

十、會內公共事業創辦及不動產、重要財務之購置與處分。	

十一、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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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條　本會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案。	

二、召集會員代表大會。	

三、擬定工作計劃，編撰工作報告。	

四、籌措經費及編造預算、決算。	

五、推選上級工會代表、職工福利委員會委員、團體協約協商代

表、職工退休基金管理委員會暨各項會議之勞方代表。	

六、處理本會會務。	

七、採行或接納會員之建議。	

八、處理理監事會移付事項。	

九、處理勞資爭議事項。	

十、審查會員入會資格及清查會員會籍。	

十一、處理其他重要事項。	

第廿三條　本會常務理事職權如下：	

一、執行理事會議決議案。	

二、協助理事長辦理日常事務。	

三、選舉理事長。	

第廿四條　本會理事長之職權如下：	

一、召集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議，並擔任主席。	

二、執行常務理事會之決議。	

三、綜理一切會務，並指揮監督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推動各項工作。	

四、代表本會簽訂團體協約。	

五、對外代表本會。	

第廿五條　本會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二、稽核本會之經費收支，及其他有關財務事項。	

三、稽查本會各項工作執行情形。	

四、考核本會會務人員工作狀況。	

第廿六條　監事會召集人職權如下：	

一、召集監事會會議。	

二、執行監事會之決議。	

三、綜理監事會日常事務。	

四、列席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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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會　　議	

第廿七條　本會會議分下列四種：	

一、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

之，定期會議每年舉行一次。	

二、理事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之，定期會

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	

三、監事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監事會召集人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	

四、各種委員會會議，依其組織規則規定或視業務需要召開之。	

第廿八條　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經理事會決議，或會員五分之一或會員代

表三分之一以上請求或監事之請求，由理事長召集之。臨時理事

會、監事會、常務理事會如經三分之一以上各該人員之提議，應分

別舉行臨時會議。	

第廿九條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定期會議，應於開會十五日前，臨時會議應於開

會三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會員代表，但因緊急臨時事故召集臨時

會議，得於會議召開一日前送達。	

第三十條　召開理事或監事會定期會議，應於開會日之七天前將會議通知送達

理事或監事，臨時會議至遲應於會議召開當日之一日前，將會議通

知送達理事或監事。	

第卅一條　本會會員代表、理事會、監事會及各項會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均

以過半數始得開會，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第卅二條　會員代表應按時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如因故不能出席得以本會印製

之委託書，委託其他會員代表行使權利，每一會員代表僅能接受一

人之委託，且委託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第卅三條　理、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監事會議，除公假外非有正當理由不得

請假，無故連續缺席二次以上會議，視為辭職。	

第卅四條　本會各種議事規則另訂之。	

第七章　經費及會計	

第卅五條　本會之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一、入會費：每一會員入會時一次繳納當月之一日工資。	

二、經常會費：每一會員每月依其職等繳納，最高以新台幣貳佰伍

拾元為上限。		

　 　 （24、25職等每月貳佰伍拾元，22、23職等每月貳佰貳拾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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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1職等每月貳佰元，18、19職等每月壹佰柒拾伍元，	

　 　 　 16、17職等每月壹佰伍拾元，15職等以下每月壹佰貳拾伍

元）	

三、本會基金運用之利益收入。	

四、有關機關之補助。	

五、特別基金、臨時募集金。其募集辦法需經會員代表大會之決

議，並函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籌募之。	

第卅六條 　 本會財產狀況及經費收支，每年應向會員代表大會報告及提付審

查，並每月送監事會審核，每半年向常務理事會或理事會報告。如

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或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得選派代表

會同監事查核工會之財務狀況	

第卅七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卅八條　本會經費及各種基金應專戶存儲，不得因人事或組織之變動，對特

定人給予特殊利益，組織解散後，其賸餘財產亦不得以任何方式歸

屬任何個人或私人企業。	

第八章　附　　則	

第卅九條　本會辦事細則及各種委員會組織規則另訂之。	

第四十條　本會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工會法、工會法施行細則、人民團體法

暨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四一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函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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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會員慶弔及慰祝辦法	
原始制定日期：96.08.03	

民國104年6月12日第一次修正	

第三屆第十四次理事會通過	

民國105年3月11日第二次修正	

第三屆第十七次理事會通過	

民國105年11月11日第三次修正	

第四屆第四次理事會通過	

第一條　為對會員之婚、喪、住院、生產、退休，表示慰祝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於會員遇有下列事由時得依本辦法給予慰祝：	

一、結婚慶賀：會員結婚，致贈禮金新台幣2,000元，以一次為限。	

二、生育慶賀：會員本人或配偶生產，以人數計算（如雙胞胎乘以

2)，每胎致贈禮券2,000元。	

三、退休慶賀：會員加入工會滿5年退休者，致贈禮券1,500元。	

四、喪葬慰問：會員本人喪亡，給予慰問金新台幣5,000元、因公喪

亡，給予慰問金新台幣10,000元；會員之父母、配偶或子女喪亡

者，給予慰問金新台幣1,500元。	

五、傷病慰問：會員因傷病住院者，給予慰問禮券1,500元，同一年

度，以二次為限。	

第三條　會員如有下列事由者，得限制適用本辦法：	

一、會員因留職停薪而停止繳納會費者，停職期間暫停享有各項補助

或慰問。	

二、會員未依規定繳納會費或履行其他應盡之義務者。	

第四條　會員具第二條之慰祝條件者，得自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由其本人或

工會代表檢具下列資料向本會申請慰祝。	

婚、喪慰祝應檢附喜帖、訃文或其他證明文件，生育或傷病慰祝應檢

附出生證明或診斷證明。	

第五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申請補助請發mail：永豐金證券企業工會	union.sph@sinop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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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編號：　　　　　	

臺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入會申請暨扣款授權書	

申請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本人為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員工，茲申請加入臺北市永豐金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並授權一併辦理加入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

司企業工會，同意遵守相關法令及工會規章。	

　　本人並謹此授權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得依	貴會提供之帳務資料，逐期自本人每月薪資，扣收工會會費。	

入會費：一次繳納扣款當月之一日工資。	

經常會費：每月依其職等繳納。	

為協助作業流程，請提供存款帳戶：永豐商業銀行　　　　　　　　　分行，	

帳號：□□□-□□□-□□□□□□□-□	

　　此　致	

臺北市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立　書　人：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工會電話：0931-66-0931	

工會傳真：02-2518-9400	

姓　名 員工編號 部　門 職　稱 職等 到/復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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